




















(二) 资产管理人

名称：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 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10层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 方 敬

联系人 ： 钟嘉桢

联系电话： 0755-8285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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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资产托管人

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一层(15A、15-19、34-36、

41-43) 及五层至十层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一层(15A、 15-19、

34-36、 41-43) 及五层至十层

负责人 ： 陈玮

联系人： 蔡秋宇

联系电话： 0755-25942057

(四) 投资者的权利

资产管理计划设定为均等份额，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每份计划份额享有同

等的合法权益，承担同等风险。

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合同的约定，投资者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分享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收益；

2、 取得分配清算后的剩余资产管理计划财产；

3、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参与、退出和转让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4、 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获得资产管理计划的信息披露

资料；

5、基于本合同约定的投资者可获取的信息，监督资产管理人、资产托管人

履行投资管理及托管义务的情况；

6、 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规定的和资产

管理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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